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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施“杭银转债”赎回

暨摘牌的第十六次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赎回登记日：2025年7月4日
● 赎回价格：100.4932元/张
● 赎回款发放日：2025年7月7日
● 最后交易日：2025年7月1日
截至2025年6月25日收市后，距离2025年7月1日（“杭银转债”最后交易日）仅剩4个交

易日，2025年7月1日为“杭银转债”最后一个交易日。
● 最后转股日：2025年7月4日
截至2025年6月25日收市后，距离2025年7月4日（“杭银转债”最后转股日）仅剩7个交

易日，2025年7月4日为“杭银转债”最后一个转股日。
● 本次提前赎回完成后，“杭银转债”将自2025年7月7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摘牌。
● 投资者所持“杭银转债”除在规定期限内通过二级市场继续交易或按11.35元/股的转

股价格进行转股外，仅能选择以100元/张的票面价格加当期应计利息（合计100.4932元/张）
被强制赎回。若被强制赎回，可能面临较大投资损失。

● 特提醒“杭银转债”持有人注意在限期内实施转股或卖出交易，以避免可能面临的投
资损失。

● 敬请广大投资者详细了解可转债有关规定，理性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根据《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

集说明书》”）的相关约定，自2025年4月29日至2025年5月26日期间，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公司”）股票已有15个交易日收盘价不低于“杭银转债”当期转股价格11.35元/
股的130%（含130%，即不低于14.76元/股），已触发“杭银转债”的有条件赎回条款。

2025年5月26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提前赎回“杭银转债”的议案》，决定行使“杭银转债”的提前赎回权，对赎回登记日登记
在册的“杭银转债”按债券面值加当期应计利息的价格全部赎回。

现根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可转换公司债券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和《募集说明书》有关条款，就赎回有关事项向全体“杭银转债”持有人公告如
下：

一、赎回条款
根据《募集说明书》，“杭银转债”有条件赎回条款的相关约定如下：
1、在本次发行可转债的转股期内，如果公司A股普通股股票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至少有

十五个交易日的收盘价格不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130%（含130%），经相关监管部门批准（如
需），公司有权按照债券面值加当期应计利息的价格赎回全部或部分未转股的可转债。若在
上述交易日内发生过因除权、除息等引起公司转股价格调整的情形，则在调整前的交易日按
调整前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在调整后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
算。

2、当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未转股的票面总金额不足人民币3,000万元时，公司有权按面值
加当期应计利息的价格赎回全部未转股的可转债。

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公式为：
IA=B×i×t/365；
IA：指当期应计利息；
B：指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持有人持有的将赎回的可转债票面总金额；
i：指可转债当年票面利率；
t：指计息天数，即从上一个付息日起至本计息年度赎回日止的实际日历天数（算头不算

尾）。
二、本次可转债赎回的有关事项
（一）赎回条件的成就情况
根据《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和交易规则，自2025年4月29日至2025年5月26日期间，公司

股票已有15个交易日收盘价不低于“杭银转债”当期转股价格11.35元/股的130%（含130%，
即不低于14.76元/股），已触发“杭银转债”有条件赎回条款。

（二）赎回登记日与赎回对象
本次赎回登记日为2025年7月4日，赎回对象为2025年7月4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登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杭银转债”的全部
持有人。

（三）赎回价格
根据《募集说明书》中关于提前赎回的约定，赎回价格为100.4932元/张。
其中，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公式为：
IA=B×i×t/365；
IA：指当期应计利息；
B：指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持有人持有的将赎回的可转债票面总金额；
i：指可转债当年票面利率即1.8%；
t：指计息天数，即从上一个付息日（起息日：2025年 3月 29日）起至本计息年度赎回日

（2025年7月7日）止的实际日历天数（算头不算尾）共计100天。
当期应计利息：IA=B×i×t/365=100×1.8%×100/365=0.4932元/张。
赎回价格=可转债面值+当期应计利息=100+0.4932= 100.4932元/张。
（四）赎回程序
公司将在赎回期结束前按规定披露“杭银转债”赎回提示性公告，通知“杭银转债”持有人

有关本次赎回的相关事项。
当公司决定执行全部赎回时，在赎回登记日次一个交易日（2025年 7月 7日）起，所有在

中登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杭银转债”将全部被冻结。
公司在本次赎回结束后，在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公告本次赎回结果和本次赎回对公司

的影响。
（五）赎回款发放日：2025年7月7日
公司将委托中登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赎回日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各会员单位办理了指定交易的持有人派发赎回款，同时减记持有人相应的“杭银转债”数
额。已办理全面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赎回款，未办理指
定交易的投资者赎回款暂由中登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六）交易和转股
截至2025年6月25日收市后，距离2025年7月1日（“杭银转债”最后交易日）仅剩4个交

易日，2025年7月1日为“杭银转债”最后一个交易日。2025年7月1日收市后，“杭银转债”将
停止交易；

截至2025年6月25日收市后，距离2025年7月4日（“杭银转债”最后转股日）仅剩7个交
易日，2025年7月4日为“杭银转债”最后一个转股日。2025年7月4日收市后，“杭银转债”将
停止转股。

（七）摘牌
本次提前赎回完成后，“杭银转债”将自2025年7月7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摘牌。
（八）关于投资者缴纳可转换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以及其他相关税收法规和文件的规定，“杭银转

债”的个人投资者（含证券投资基金）应缴纳债券个人利息收入所得税，征税税率为利息额的
20%，即每张可转债赎回金额为人民币 100.4932 元（含税），实际派发赎回金额为人民币
100.3946元（税后）。上述所得税将统一由各兑付机构负责代扣代缴并直接向各兑付机构所
在地的税务部门缴付。

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以及其他相关税收法规和文件的规定，对于持有
“杭银转债”的居民企业，其债券利息所得税自行缴纳，即每张可转债实际派发赎回金额为人
民币100.4932元（含税）。

3、对于持有本期可转债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等非居民企
业，根据《关于延续境外机构投资境内债券市场企业所得税、增值税政策的公告》（财政部税务
总局公告2021年34号）规定，自2021年11月7日起至2025年12月31日止，对境外机构投资
境内债券市场取得的债券利息收入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和增值税，即每张可转债实际派发赎
回金额为人民币100.4932元。

三、本次可转债赎回的风险提示
（一）截至2025年6月25日收市后，距离2025年7月1日（“杭银转债”最后交易日）仅剩4

个交易日，2025年7月1日为“杭银转债”最后一个交易日；距离2025年7月4日（“杭银转债”
最后转股日）仅剩7个交易日，2025年7月4日为“杭银转债”最后一个转股日。特提醒“杭银
转债”持有人注意在限期内转股或卖出。

（二）投资者持有的“杭银转债”存在被质押或被冻结的，建议在停止交易日前解除质押或
冻结，以免出现因无法转股而被强制赎回的情形。

（三）赎回登记日（2025年7月4日）收市后，未实施转股的“杭银转债”将全部冻结，停止
交易和转股，并按照100.4932元/张的价格被强制赎回。本次赎回完成后，“杭银转债”将在上
海证券交易所摘牌。

（四）因目前“杭银转债”二级市场价格（2025年6月25日收盘价为152.992元/张）与赎回
价格（100.4932元/张）差异较大，投资者如未及时转股或卖出，可能面临较大投资损失。

特提醒“杭银转债”持有人注意在限期内转股或卖出。
四、联系方式
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地址：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解放东路168号杭银大厦
邮政编码：310016
联系电话：0571-85151339
特此公告。

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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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06月25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解放东路168号杭银大厦四楼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899
4,262,712,921

59.2349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杭州银行”）董事会召集，宋剑

斌董事长主持会议。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及《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0人，出席10人；
2、公司在任监事7人，出席7人；
3、公司董事会秘书王晓莉出席会议，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

型

A股

同意

票数

4,261,418,552
比例(%)
99.9696

反对

票数

575,018
比例(%)
0.0135

弃权

票数

719,351
比例(%)
0.0169

2、议案名称：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 东 类
型

同意

票数 比例(%)
反对

票数 比例(%)
弃权

票数 比例(%)

A股 4,261,410,752 99.9694 575,018 0.0135 727,151 0.0171
3、议案名称：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及2025年度财务预算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 东 类
型

A股

同意

票数

4,261,322,552
比例(%)

99.9673

反对

票数

671,418
比例(%)

0.0157

弃权

票数

718,951
比例(%)

0.0170
4、议案名称：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 东 类
型

A股

同意

票数

4,261,937,998
比例(%)

99.9818

反对

票数

332,084
比例(%)

0.0078

弃权

票数

442,839
比例(%)

0.0104
5、议案名称：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决定2025年度中期

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 东 类
型

A股

同意

票数

4,261,987,114
比例(%)

99.9830

反对

票数

294,804
比例(%)

0.0069

弃权

票数

431,003
比例(%)

0.0101
6、议案名称：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部分关联方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

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 东 类
型

A股

同意

票数

923,061,277
比例(%)

99.9012

反对

票数

331,718
比例(%)

0.0359

弃权

票数

581,423
比例(%)

0.0629
7、议案名称：关于聘任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 东 类
型

A股

同意

票数

4,261,669,436
比例(%)

99.9755

反对

票数

172,454
比例(%)

0.0040

弃权

票数

871,031
比例(%)

0.0205
8、议案名称：关于解除独立董事职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261,914,832
比例(%)

99.9813

反对

票数

175,106
比例(%)

0.0041

弃权

票数

622,983
比例(%)

0.0146
9、议案名称：关于选举周亚虹先生为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

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 东 类
型

A股

同意

票数

4,261,831,984
比例(%)

99.9793

反对

票数

255,454
比例(%)

0.0060

弃权

票数

625,483
比例(%)

0.0147
注：周亚虹先生的独立董事任职资格尚待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浙江监管局核准。
10、议案名称：关于延长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 东 类
型

A股

同意

票数

4,230,166,071
比例(%)

99.2364

反对

票数

29,952,527
比例(%)

0.7026

弃权

票数

2,594,323
比例(%)

0.0610
11、议案名称：关于延长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董事会授权人士处理向特定对象发行A

股股票有关事宜期限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 东 类
型

A股

同意

票数

4,230,354,993
比例(%)

99.2409

反对

票数

29,767,705
比例(%)

0.6983

弃权

票数

2,590,223
比例(%)

0.0608
12、议案名称：关于拟发行资本类债券及在额度内特别授权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 东 类
型

A股

同意

票数

4,215,645,638
比例(%)

98.8958

反对

票数

46,398,000
比例(%)

1.0885

弃权

票数

669,283
比例(%)

0.0157
13、议案名称：关于选举王西刚先生为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执行董事

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 东 类
型

A股

同意

票数

4,248,973,127
比例(%)

99.6777

反对

票数

10,192,551
比例(%)

0.2391

弃权

票数

3,547,243
比例(%)

0.0832
注：王西刚先生的董事任职资格尚待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浙江监管局核准。
(二) 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持股 5%以
上 普 通 股
股东

持 股 1%-5%普通股
股东

持股 1%以
下 普 通 股
股东

其 中:市 值50 万 以 下
普 通 股 股
东

市 值 50 万
以 上 普 通
股股东

同意

票数

2,697,724,783

1,031,333,513

532,879,702

87,019,226

445,860,476

比例（%）

100.0000

100.0000

99.8548

99.7194

99.8812

反对

票数

0

0

332,084

137,184

194,900

比例（%）

0.0000

0.0000

0.0622

0.1572

0.0437

弃权

票数

0

0

442,839

107,639

335,200

比例（%）

0.0000

0.0000

0.0830

0.1234

0.0751

(三)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议案名称

杭州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 2024 年度
利润分配预案

杭州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提请
股东大会授权董
事会决定 2025 年
度中期利润分配
方案的议案

杭州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部分
关联方 2025 年度
日常关联交易预
计额度的议案

关于聘任杭州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2025 年度会计师
事务所的议案

关于解除独立董
事职务的议案

关于选举周亚虹
先生为杭州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第
八届董事会独立
董事的议案

关于延长向特定
对象发行 A 股股
票股东大会决议
有效期的议案

关于延长股东大
会授权董事会及
董事会授权人士
处理向特定对象
发行 A 股股票有
关事宜期限的议
案

关于拟发行资本
类债券及在额度
内特别授权的议
案

关于选举王西刚
先生为杭州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第
八届董事会非执
行董事的议案

同意

票数

1,562,364,542

1,562,413,658

921,212,604

1,562,095,980

1,562,341,376

1,562,258,528

1,530,592,615

1,530,781,537

1,516,072,182

1,549,399,671

比例(%)

99.9504

99.9536

99.9010

99.9332

99.9489

99.9436

97.9179

97.9299

96.9889

99.1210

反对

票数

332,084

294,804

331,718

172,454

175,106

255,454

29,952,527

29,767,705

46,398,000

10,192,551

比例(%)

0.0212

0.0189

0.0360

0.0110

0.0112

0.0163

1.9162

1.9044

2.9683

0.6521

弃权

票数

442,839

431,003

581,423

871,031

622,983

625,483

2,594,323

2,590,223

669,283

3,547,243

比例(%)

0.0284

0.0275

0.0630

0.0558

0.0399

0.0401

0.1659

0.1657

0.0428

0.2269

(四)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上述第10、11、12项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获得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2、第6项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及其基本情况如下：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关联股东

杭州市财开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红狮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杭州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市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苏州新区高新技术产业股份
有限公司

苏州苏高新科技产业发展
有限公司

杭州金投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浙江大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关联关系

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

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

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

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

公司原持股 5%以上
股东

公司董事任职企业

公司董事任职企业的
一致行动人

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
的一致行动人

公司监事任职企业

所 持 表 决 权 股 份 数
（股）

1,202,275,119
700,213,537
432,680,288
362,555,839
296,800,000
118,010,988
177,906,012
48,296,720
1,730,000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并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有：杭州市财开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红狮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杭州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市交通
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苏州新区高新技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苏州苏高新科技产业发展有限公
司、杭州金投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3、除前述议案外，本次股东大会还听取了《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2024年度述
职报告》《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履职情况及评价结果报
告》《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大股东评估报告》《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关
联交易专项报告》。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
律师：金臻、黄金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杭州银行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召集人与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表决程

序均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26日

持股5%以上股东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重要内容提示：

权益变动方向

权益变动前合计比例

权益变动后合计比例

本次变动是否违反已作出的承诺、意向、
计划

是否触发强制要约收购义务

比例增加□ 比例减少√
6.76%
5.94%
是□ 否√
是□ 否√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的基本信息

1.身份类别

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身份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其他5%以上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合并口径第一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仅适用于无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其他_______/______

2.信息披露义务人信息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
股份有限公司

投资者身份

□ 控股股东/实控人□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 911100007178440918□ 不适用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权益变动触及1%刻度的基本情况

公司近日收到持股5%以上股东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产

业基金”）发来的《关于权益变动触及1%刻度的告知函》。截至2025年6月24日收盘，产业基

金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减持了公司股份3,289,968股，占公司总股本0.82%，持股比例

由6.76%下降至5.94%。

投资者
名称

发生直接持股变动的主体：

国家集成电
路产业投资
基金股份有
限公司

合计

变 动 前 股 数
（万股）

2,710.6930

2,710.6930

变动前比
例（%）

6.76

6.76

变动后股数
（万股）

2,381.6962

2,381.6962

变动后比
例（%）

5.94

5.94

权益变动方式

集中竞价√
大宗交易□
其他：/

--

权益变动的
时间区间

2025/05/08- 2025/06/24
--

资金来源
（仅 增 持

填写）

不适用

--
三、其他说明

1、本次权益变动为5%以上股东产业基金履行此前披露的减持股份计划，不触及要约收

购。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年 3月 14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

《上海安路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2025-003）。

2、本次权益变动为持股5%以上非第一大股东的减持，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

制人发生变化。

3、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和《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

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5号一一权益变动报告书》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等规定，本次

权益变动不涉及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

4、截至本公告日，上述股东的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公司将督促其严格遵守相关减持

规定，并及时向投资者披露相关信息，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安路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26日

证券代码：688107 证券简称：安路科技 公告编号：2025-022

上海安路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权益变动触及1%刻度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6月25日（星期三）15：00
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6月25日

9:15一9:25，9:30一11:30和13:00一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

时间为：2025年6月25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地点：汕头市濠江区南滨路98号潮宏基广场办公楼公司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廖创宾先生

6、本次会议的通知及议案的具体内容已于2025年6月10日在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

7、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公

司《股东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共 371名，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415,326,58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6.7440%。其中，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中小股东共56,563,85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3661%。

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见证律师出席本次会议进行现场见证，并出具法律

意见书。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共6名，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281,
928,63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1.7304%。

3、网络投票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会网络投票的股东共365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133,397,950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0136%。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发行H股股票并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415,211,280股，反对86,000股，弃权29,300股，同意股份数占出席会议股

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22%。其中，网络投票表决结果如下：同意

133,282,650股，反对86,000股，弃权29,300股。中小股东投票表决结果如下：同意56,448,550
股，反对86,000股，弃权29,300股。

2、逐项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发行H股股票并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方案的议

案》：

2.01、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表决结果：同意415,208,480股，反对85,900股，弃权32,200股，同意股份数占出席会议股

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16%。其中，网络投票表决结果如下：同意

133,279,850股，反对85,900股，弃权32,200股。中小股东投票表决结果如下：同意56,445,750
股，反对85,900股，弃权32,200股。

2.02、发行时间

表决结果：同意415,205,780股，反对86,000股，弃权34,800股，同意股份数占出席会议股

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09%。其中，网络投票表决结果如下：同意

133,277,150股，反对86,000股，弃权34,800股。中小股东投票表决结果如下：同意56,443,050
股，反对86,000股，弃权34,800股。

2.03、发行方式

表决结果：同意415,205,680股，反对86,000股，弃权34,900股，同意股份数占出席会议股

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09%。其中，网络投票表决结果如下：同意

133,277,050股，反对86,000股，弃权34,900股。中小股东投票表决结果如下：同意56,442,950
股，反对86,000股，弃权34,900股。

2.04、发行规模

表决结果：同意415,206,180股，反对86,300股，弃权34,100股，同意股份数占出席会议股

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10%。其中，网络投票表决结果如下：同意

133,277,550股，反对86,300股，弃权34,100股。中小股东投票表决结果如下：同意56,443,450
股，反对86,300股，弃权34,100股。

2.05、定价方式

表决结果：同意415,205,480股，反对86,300股，弃权34,800股，同意股份数占出席会议股

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08%。其中，网络投票表决结果如下：同意

133,276,850股，反对86,300股，弃权34,800股。中小股东投票表决结果如下：同意56,442,750
股，反对86,300股，弃权34,800股。

2.06、发行对象

表决结果：同意415,206,680股，反对85,100股，弃权34,800股，同意股份数占出席会议股

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11%。其中，网络投票表决结果如下：同意

133,278,050股，反对85,100股，弃权34,800股。中小股东投票表决结果如下：同意56,443,950
股，反对85,100股，弃权34,800股。

2.07、发售原则

表决结果：同意415,205,480股，反对86,300股，弃权34,800股，同意股份数占出席会议股

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08%。其中，网络投票表决结果如下：同意

133,276,850股，反对86,300股，弃权34,800股。中小股东投票表决结果如下：同意56,442,750
股，反对86,300股，弃权34,800股。

2.08、上市地点

表决结果：同意415,206,280股，反对86,300股，弃权34,000股，同意股份数占出席会议股

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10%。其中，网络投票表决结果如下：同意

133,277,650股，反对86,300股，弃权34,000股。中小股东投票表决结果如下：同意56,443,550
股，反对86,300股，弃权34,000股。

2.09、承销方式

表决结果：同意415,204,680股，反对86,300股，弃权35,600股，同意股份数占出席会议股

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06%。其中，网络投票表决结果如下：同意

133,276,050股，反对86,300股，弃权35,600股。中小股东投票表决结果如下：同意56,441,950
股，反对86,300股，弃权35,600股。

2.10、筹资成本分析

表决结果：同意415,203,380股，反对86,000股，弃权37,200股，同意股份数占出席会议股

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03%。其中，网络投票表决结果如下：同意

133,274,750股，反对86,000股，弃权37,200股。中小股东投票表决结果如下：同意56,440,650
股，反对86,000股，弃权37,200股。

2.11、发行中介机构的选聘

表决结果：同意415,199,680股，反对91,300股，弃权35,600股，同意股份数占出席会议股

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94%。其中，网络投票表决结果如下：同意

133,271,050股，反对91,300股，弃权35,600股。中小股东投票表决结果如下：同意56,436,950
股，反对91,300股，弃权35,600股。

3、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发行H股股票并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决议有效期的议

案》。

表决结果：同意415,210,680股，反对86,300股，弃权29,600股，同意股份数占出席会议股

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21%。其中，网络投票表决结果如下：同意

133,282,050股，反对86,300股，弃权29,600股。中小股东投票表决结果如下：同意56,447,950
股，反对86,300股，弃权29,600股。

4、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转为境外募集股份有限公司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415,202,980股，反对91,800股，弃权31,800股，同意股份数占出席会议股

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02%。其中，网络投票表决结果如下：同意

133,274,350股，反对91,800股，弃权31,800股。中小股东投票表决结果如下：同意56,440,250
股，反对91,800股，弃权31,800股。

5、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发行H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415,203,480股，反对91,300股，弃权31,800股，同意股份数占出席会议股

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04%。其中，网络投票表决结果如下：同意

133,274,850股，反对91,300股，弃权31,800股。中小股东投票表决结果如下：同意56,440,750
股，反对91,300股，弃权31,800股。

6、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发行H股股票并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前滚存未分配利

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415,200,280股，反对93,700股，弃权32,600股，同意股份数占出席会议股

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96%。其中，网络投票表决结果如下：同意

133,271,650股，反对93,700股，弃权32,600股。中小股东投票表决结果如下：同意56,437,550
股，反对93,700股，弃权32,600股。

7、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聘请发行H股并上市的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415,203,480股，反对91,300股，弃权31,800股，同意股份数占出席会议股

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04%。其中，网络投票表决结果如下：同意

133,274,850股，反对91,300股，弃权31,800股。中小股东投票表决结果如下：同意56,440,750
股，反对91,300股，弃权31,800股。

8、审议通过《关于授权公司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全权处理与本次H股股票发行并在香港

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有关事项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415,203,780股，反对91,000股，弃权31,800股，同意股份数占出席会议股

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04%。其中，网络投票表决结果如下：同意

133,275,150股，反对91,000股，弃权31,800股。中小股东投票表决结果如下：同意56,441,050
股，反对91,000股，弃权31,800股。

9、审议通过《关于补选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415,202,680股，反对92,100股，弃权31,800股，同意股份数占出席会议股

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02%。其中，网络投票表决结果如下：同意

133,274,050股，反对92,100股，弃权31,800股。中小股东投票表决结果如下：同意56,439,950
股，反对92,100股，弃权31,800股。

10、逐项审议通过《关于制定公司于发行H股并上市后适用的〈广东潮宏基实业股份有限

公司章程（草案）〉及相关议事规则的议案》：

10.01、《公司章程（草案）》（H股发行并上市后适用）

表决结果：同意383,311,765股，反对31,975,715股，弃权39,100股，同意股份数占出席会

议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2917%。其中，网络投票表决结果如下：同

意101,383,135股，反对31,975,715股，弃权39,100股。中小股东投票表决结果如下：同意24,
549,035股，反对31,975,715股，弃权39,100股。

10.02、《股东会议事规则（草案）》（H股发行并上市后适用）

表决结果：同意415,200,480股，反对86,300股，弃权39,800股，同意股份数占出席会议股

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96%。其中，网络投票表决结果如下：同意

133,271,850股，反对86,300股，弃权39,800股。中小股东投票表决结果如下：同意56,437,750
股，反对86,300股，弃权39,800股。

10.03、《董事会议事规则（草案）》（H股发行并上市后适用）

表决结果：同意382,628,365股，反对32,654,715股，弃权43,500股，同意股份数占出席会

议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1271%。其中，网络投票表决结果如下：同

意100,699,735股，反对32,654,715股，弃权43,500股。中小股东投票表决结果如下：同意23,
865,635股，反对32,654,715股，弃权43,500股。

11、逐项审议通过《关于制定公司于H股发行并上市后适用的内部治理制度的议案》：

11.01、《关联交易公允决策制度（草案）》（H股发行并上市后适用）

表决结果：同意415,194,780股，反对86,300股，弃权45,500股，同意股份数占出席会议股

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83%。其中，网络投票表决结果如下：同意

133,266,150股，反对86,300股，弃权45,500股。中小股东投票表决结果如下：同意56,432,050
股，反对86,300股，弃权45,500股。

11.02、《独立董事制度（草案）》（H股发行并上市后适用）

表决结果：同意415,200,080股，反对86,000股，弃权40,500股，同意股份数占出席会议股

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95%。其中，网络投票表决结果如下：同意

133,271,450股，反对86,000股，弃权40,500股。中小股东投票表决结果如下：同意56,437,350
股，反对86,000股，弃权40,500股。

11.03、《重大投资及财务决策制度（草案）》（H股发行并上市后适用）

表决结果：同意415,200,080股，反对86,000股，弃权40,500股，同意股份数占出席会议股

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95%。其中，网络投票表决结果如下：同意

133,271,450股，反对86,000股，弃权40,500股。中小股东投票表决结果如下：同意56,437,350
股，反对86,000股，弃权40,500股。

12、审议通过《关于确定公司董事会董事类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415,199,780股，反对86,300股，弃权40,500股，同意股份数占出席会议股

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95%。其中，网络投票表决结果如下：同意

133,271,150股，反对86,300股，弃权40,500股。中小股东投票表决结果如下：同意56,437,050
股，反对86,300股，弃权40,500股。

13、审议通过《关于购买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责任保险和招股说明书责任保险等与上市

发行相关保险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409,265,344股，反对665,900股，弃权5,395,336股，同意股份数占出席会

议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5406%。其中，网络投票表决结果如下：同

意127,336,714股，反对665,900股，弃权5,395,336股。中小股东投票表决结果如下：同意50,
502,614股，反对665,900股，弃权5,395,336股。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会议由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夏煜鹏律师、张乾律师见证，并出具了

《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关于广东潮宏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

东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会议的人

员资格、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广东潮宏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2、《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关于广东潮宏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东潮宏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6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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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况介绍
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证券简称：国轩高科，证券代码：002074）股票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2025年 6月 23日、6月 24日及 6月 25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20%，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等有关规定，该情形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

二、公司关注及核实的情况说明
针对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况，公司进行了自查，并向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

行动人就相关事项进行了核实，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1、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补充、更正之处。
2、公司关注到近期固态电池概念受市场关注度较高。公司于今年5月发布了第二代金

石全固态电池及G垣准固态电池等高安全高能量密度电池新技术和新产品。目前，金石全固
态电池处于中试量产阶段，G垣准固态电池已向客户进行送样和整车测试。上述技术和产品
尚未实现商业化应用，对公司整体业绩暂不构成重大影响。

此外，公司全资子公司合肥国轩高科动力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肥国轩”）近期与合
肥亿航智能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亿航智能”）达成战略合作，合肥国轩将为亿航智能无人
驾驶电动垂直起降航空器（eVTOL）定制高能量密度动力电池系统解决方案。受宏观经济、行
业政策、市场环境变化等因素影响，具体合作内容和进度存在不确定性，对公司整体业绩暂不
构成重大影响。

除上述事项外，公司未发现其他近期公共媒体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
生较大影响的未公开重大信息。

3、经自查，公司近期经营情况正常，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4、经核实，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于公司的应披露而

未披露的重大事项，也不存在处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
5、经核实，在本次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均未买卖公司股

票。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除已披露信息外，公司目前没有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
也未获悉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对公司
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
充之处。

四、风险提示
1、经公司自查，公司不存在违反公平信息披露规定的情形。
2、公司董事会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为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
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时做好信息披
露工作。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六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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